附件3：“拆除学院西门两旁围墙项目”评分标准

1、评分方法:采用综合评分法，满分为100分。

2、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遴选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报价为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，其他投报单位的价格分统一按下列公式计算:报价得分=(基准价/报价)×价格权值。如评审专家组认为某投报单位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报单位报价时，会要求其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，必要时提交相关材料。如投报单位不能在指定时间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，评审专家组有权将其作为无效遴选处理。

3、最低报价不作为成交保证。

4、本项目中选供应商推荐家数：3家。按得分从高到低推荐三家。
5、具体评分标准:

	评审因素
	评审标准

	分值构成
	技术部分45.0分，商务部分25.0分, 报价得分30.0分

	技术部分
（45分）
	技术评分 
（18分）
	完全响应维修要求的得18分。技术要求中任一项指标或要求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的而未提供的，则视为不满足，每项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本部分评分内容为客观分，评审专家评分须一致。

	
	质量保证措施
（12分）
	投报人质量管理体系健全，技术支持有保障，人员安排合理，投入设备合理，能够在服务期内高质量完成采购要求。优秀的，得12分；良好的，得8分；一般的，得3分；不提供0分。

	
	服务承诺
(15分)

	投报人须提供沟通机制，内容包括①服务人员安排②沟通方案，要求有专人定期沟通、配合。优秀的，得15分；良好的，得10分；一般的，得5分；不提供得0分。

	商务部分
（25分）
	基本情况
（5分）
	资质情况(承担专业资质等)，拟投入本项目团队主要成员情况及参与过相关项目的资料，需提供人员名册，必须保证后续参与该项工作。优得5分、较好得3分、一般得1分、不提供得0分。

	
	项目业绩
（10分）
	以投报人名义签订的类似项目，每提供一个类似项目得2分，本项满分10分。 注：以上须提供项目合同的复印件并盖投报人公章，项目合同复印件应包含项目名称、合同金额、签约时间、双方盖章等内容，否则不得分。

	
	实施方案

（10分）
	按项目要求制定针对本次项目方案进行评价，全部满足的，优得10分、较好得5分、一般得1分、不提供得0分)。

	投报价
（30分）
	投报价 
 （30分）
	投报价得分＝（评标基准价/投报价）×价格分值（注：满足需求且投报价格最低的投报价为评标基准价。）最低报价不是中选的唯一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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